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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谷红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铁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俊生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王俊生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318-7056788 

传真 0318-8230290 

电子邮箱 2129264071@qq.com 

公司网址 www.rxtyq.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中华东街北侧 0531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15,706,450.72 528,190,822.07 -2.3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1,800,181.37 323,407,244.96 18.0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4.44 3.76 18.0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1.29% 32.3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5.97% 38.77%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17,295,850.56 244,210,200.02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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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292,936.41 45,385,648.44 -17.8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3,060,105.05 40,414,294.8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40,238.54 35,921,235.48 -53.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0.58% 15.0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9.38% 13.4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53 -18.87%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7,800,000 32.33% - 27,800,000 32.3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4,400,000 16.74% - 14,400,000 16.74% 

      董事、监事、高管 1,800,000 2.09% - 1,800,000 2.09% 

      核心员工 400,000 0.47% - 400,000 0.47%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8,200,000 67.67% - 58,200,000 67.6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3,200,000 50.23% - 43,200,000 50.23% 

      董事、监事、高管 14,200,000 16.51% - 14,200,000 16.51% 

      核心员工   -   

     总股本 86,000,000 - 0 86,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谷红军 57,600,000  57,600,000 66.98% 43,200,000 14,400,000 

2 谷红民 8,800,000  8,800,000 10.23% 8,800,000  

3 郑州恒璋

贸易有限

公司 

8,000,000  8,000,000 9.30%  8,000,000 

4 郭纪 2,000,000  2,000,000 2.33%  2,000,000 

5 陈宏 2,000,000  2,000,000 2.33% 1,500,000 500,000 

6 张洪朝 1,600,000  1,600,000 1.86% 1,200,000 400,000 

7 焦广新 1,200,000  1,200,000 1.40% 9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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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洪福 800,000  800,000 0.93% 800,000  

9 陈洪树 800,000  800,000 0.93%  800,000 

10 付文轩 800,000  800,000 0.93% 600,000 200,000 

合计 83,600,000 0 83,600,000 97.22% 57,000,000 26,600,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本公司自然人股东谷红军与谷红民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谷红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7,6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98%，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自 2020 年起开始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以下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修订) 》(“新收入准则”) 

1.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财会 [2019] 21 号) (“解释第 13号”)  

2.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20] 10 号)  

 

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后的主要会计政策已在附注三中列示。 

 

(1) 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原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集团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

断标准。本集团销售商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即：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收入的金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

本集团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在新收入准则下，本集团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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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

满足一定条件时，本集团属于在某一段时间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

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集团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

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

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交易价格是本集团因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

价金额，不包括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本集团确认的交易价格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

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本集团按照假定

客户在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即以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确定交易价格。该交易价格与合同对

价之间的差额，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 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本及

预收款的处理等。 

 

- 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同时，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提供更多披

露，例如相关会计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判断 (可变对价的计量、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

务的方法、估计各单项履约义务的单独售价所用的假设等) 、与客户合同相关的信息 (本期收

入确认、合同余额、履约义务等) 、与合同成本有关的资产的信息等。 

采用新收入准则未改变本集团的实际收入确认时点。本集团在向客户销售商品时，如按合同约定

需将商品运送至客户指定地点，相关运输费用在原收入准则下计入销售费用，在新收入准则下按

合同履约成本核算在销售实现时计入营业成本。 

 

(2) 解释第 13号 

 

解释第 13号修订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

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选择。

此外，解释第 13 号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还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 (包括母

公司和子公司) 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

营企业等。 

 

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集团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

理。采用该解释未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3) 财会 [2020] 10 号  

 

财会 [2020] 10 号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让提供了简化方法。如果企

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则不需要评估是否发生租赁变更，也不需要重新评估租赁分类。财会 [2020] 10

号自 2020 年 6 月 24 日起施行，可以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

该规定进行调整，采用上述规定未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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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详见会计报表附注

三：30、主要会计政

策变更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河北瑞星燃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